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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关于做好2009年
元旦、春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
武警森林指挥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东北航空护林中心、西南航空护林总站：
2009年元旦、春节即将到来，为认真做好节日期间的各项工作，确保全国各族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切实做好“两节”期间的各项工作。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对此高度重视，针对前期我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出现干旱、大风天气，林农炼山、农事用火增加，进山旅游、燃放烟花爆竹、祭奠扫墓等活动急剧增多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对切实做好“两节”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做了进一步安排部署，现紧急通知如下：
一、认清当前形势，对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各地要从讲政治、顾大局、保稳定、促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对当前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加大的情况有清醒认识，决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各级政府、部门要拿出最大的精力抓防火，制定最严格的标准要求防火，采取最管用的措施推动防火，力争把森林火险降到最低，确保森林防火工作安全。

二、加强野外火源管控，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各地要把火源管理作为防火工作的第一任务，认真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检查和火险隐患大排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整改，切实消除一切火灾隐患。对林缘、林内生产用火，要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及时纠正随意用火行为，确保在有防范措施的条件下用火。要加大依法治火力度，严厉处罚违规用火人员，依法追究森林火灾肇事者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营造全民防火氛围。各地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科学防火、安全扑火的宣传教育力度。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火宣传教育，特别是野外生产用火较多的省区，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大力宣传野外用火的相关规定和安全用火基本常识，做到宣传到户、发动到人，切实增强全民安全防火、扑火意识，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
四、高度戒备，认真做好扑救森林火灾准备。武警森林部队和地方各级专业消防队要加强训练，加强战备值班，高火险地区、高火险时段要靠前驻防，一旦发生火情，快速出击，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确保“打早、打小、打了”。
五、进一步修订完善预案，全面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各地各级森防指、武警森林部队和各航空护林站要结合当前森林火险形势，进一步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健全森林防火分级响应机制。高火险省区要补足扑火装备物资，维修完善防火基础设施，切实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做好应对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准备工作。

六、加强监测调度值班，及时掌握火情。各级防火部门要通过卫星、空中、地面等手段全方位加大对辖区内森林火情火警的监控力度，加大巡护密度，对已发现的热点要第一时间核查反馈。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值班人员要全面掌握本地区森林火警、火情动态，一旦发生火情迅速按火灾报告制度归口报告，及时掌握扑火进展情况，确保火情信息及时上传下达，
确保火情处置工作科学有序开展。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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